附件4
抗肿瘤药物分级管理制度
为合理使用抗肿瘤药物，根据《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试行）》，结合本院具体情况，制定本院《抗肿瘤药物分级管理制度》。
一、分级原则
根据抗肿瘤药物作用机制、临床疗效、毒副作用及药品价格等因素，将抗肿瘤药物分为普通级及限制级进行管理。
（一）限制使用级抗肿瘤药物：药物毒副作用大，禁忌证多；上市时间短、用药经验少的新型抗肿瘤药物；价格昂贵、经济负担沉重的抗肿瘤药物。
（二）普通使用级抗肿瘤药物：除限制使用级抗肿瘤药物外的其他抗肿瘤药物。
二、使用原则与方法
（一）总体原则：坚持合理用药，分级使用，严禁滥用。
（二）具体使用方法
1.普通使用级抗肿瘤药物：根据病情需要，由主治及以上医师签名后使用。
2.限制使用级抗肿瘤药物：必须严格掌握药品使用指征，药品适应证范围内，由副主任、主任医师签名后方可使用。对于临床必须使用但超出药品说明书适应证者，相关专家会诊后方可使用。紧急情况下可越级使用，处方量不得超过一日用量，做好相关病历记录。
三、处方权、调剂权、配制权的获得
（一）处方权的获得
1.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主治及以上医师；
2.经培训合格后获得抗肿瘤药物处方权；
3.每年必须参加不少于1次的肿瘤治疗专业培训或学术活动。
（二）药师调剂权的获得
1.药师需取得药学专业师级以上技术职称；
2.药师经培训合格后，获得抗肿瘤药物调剂资格。
（三）护士配制权的获得
     护士经培训合格后，获得抗肿瘤药物配制资格。
四、督导、考核办法
（一）医务部定期组织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知识培训并进行考核。
（二）药学部开展抗肿瘤药物处方和用药医嘱的审核、点评与干预，提供药学监护和用药教育。   
（三）将抗肿瘤药物合理使用纳入医疗质量检查内容和科室综合管理考核体系。
（四）对违规滥用抗肿瘤药物的科室及个人，医院将进行通报批评，情节严重者，将降低抗肿瘤药物使用权限，直至停止处方权。
附件：福建省老年医院抗肿瘤药物分级管理目录
	普通使用级抗肿瘤药物

	分类
	药品名称

	影响DNA结构及功能的药物
	表柔比星注射液

	
	注射用奥沙利铂

	
	注射用环磷酰胺

	干扰核酸生物合成的药物
	氟尿嘧啶注射液

	
	卡培他滨片

	
	左亚叶酸钙（注射用）

	
	替吉奥胶囊

	
	斑蝥酸钠/维生素B6注射液

	影响微管及有丝分裂的药物
	多西他赛注射液

	调节体内激素平衡的药物
	阿比特龙片

	
	阿那曲唑片

	
	比卡鲁胺片

	
	枸椽酸他莫昔芬片

	
	依西美坦片

	
	醋酸戈舍瑞林缓释植入剂

	
	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


	限制使用级抗肿瘤药物

	分类
	药品名称

	蛋白激酶抑制剂
	吉非替尼片

	
	埃克替尼片

	
	奥希替尼片

	单克隆抗体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

	
	地舒单抗注射液

	其它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液射

	
	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2


